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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3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8年3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3月18日下午3:00至2018

年3月19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路TCL大厦B座19楼第一会

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刘斌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276人，代表股份5,049,666,585股，占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37.3635%。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22人，代表股份4,417,554,519股，占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32.68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54人， 代表股份632,

112,066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67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

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1.00： 关于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OP400和核心骨干持股计划暨

“TCL集团全球合伙人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3,522,353,00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3205�

％；

反对 23,801,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6711� ％；

弃权 295,40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83�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83,982,9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8.5015�

％；

反对 23,80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4801� ％；

弃权 295,4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0184� ％；

议案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的

议案

同意 3,521,787,65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3046�

％；

反对 24,004,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6769� ％；

弃权 657,65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85�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83,417,5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8.4664�

％；

反对 24,004,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4927� ％；

弃权 657,6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0409� ％；

议案3.00：关于审议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5,028,400,43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789�

％；

反对 20,858,80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131� ％；

弃权 407,3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81�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86,813,4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8.6775�

％；

反对 20,858,8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2971� ％；

弃权 407,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0253� ％；

议案4.00：关于审议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同意 5,028,362,43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781�

％；

反对 20,858,80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131� ％；

弃权 445,3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88�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86,775,4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8.6752�

％；

反对 20,858,8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2971� ％；

弃权 445,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0277� ％；

议案5.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5,028,409,73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790�

％；

反对 20,849,50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129� ％；

弃权 407,3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81�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86,822,7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8.6781�

％；

反对 20,849,5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2965� ％；

弃权 407,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0253� ％；

议案6.00：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5,030,480,93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201�

％；

反对 17,472,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460� ％；

弃权 1,712,95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39�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88,893,9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8.8069�

％；

反对 17,472,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0866� ％；

弃权 1,712,9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1065� ％；

议案7.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5,030,487,93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202�

％；

反对 17,413,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448� ％；

弃权 1,765,25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50� ％；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88,900,9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8.8074�

％；

反对 17,413,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0829� ％；

弃权 1,765,2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1098�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文梁娟、范秋萍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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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3月2日召开第六届第

六次董事会会议、第六届第三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TCL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 “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草案） 及其摘

要》并于2018年3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首次公开披露

了《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

享计划”（草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草

案公布前6个月内 （既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2日， 以下简称 “自查期

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登

记在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并已

于《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

享计划”（草案）》披露的同时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2、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以及核查对象本人进行了查

询和确认， 中国结算出具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15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记录， 除此之

外，其他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序号 姓名 职务 变更日期 买卖方向 变更股数（股）

1 黄开莉 中层管理

2018-01-19 买入 3,000.00

2018-01-24 买入 3,000.00

2018-02-01 买入 3,000.00

2018-02-07 买入 3,000.00

2 张少春 中层管理

2017-09-21 买入 500.00

2017-09-26 买入 1,000.00

2017-10-16 卖出 3,300.00

2017-10-17 买入 1,800.00

2017-10-19 买入 2,600.00

2017-10-30 卖出 8,000.00

2017-10-31 买入 100.00

2017-11-06 卖出 29,500.00

2017-11-07 买入 13,900.00

2017-11-08 买入 2,600.00

2017-11-09 卖出 16,300.00

2017-11-17 买入 300.00

2017-11-27 买入 100.00

2018-01-08 买入 200.00

2018-01-09 买入 200.00

2018-01-16 买入 100.00

2018-01-18 买入 300.00

2018-01-29 买入 700.00

2018-02-02 买入 100.00

2018-02-08 卖出 1,000.00

3 李书彬

中层管理

2017-10-17 卖出 7,000.00

2017-10-18 卖出 4,000.00

2017-10-26 卖出 4,000.00

2017-11-07 卖出 4,000.00

2017-11-09 卖出 23,000.00

2017-11-10 卖出 30,000.00

4 罗小升 中层管理

2017-11-09 买入 10,000.00

2017-11-13 卖出 10,000.00

2018-01-09 买入 5,000.00

2018-01-29 买入 500.00

2018-02-08 买入 1,000.00

2018-02-12 买入 500.00

2018-02-22 买入 500.00

2018-02-26 买入 500.00

2018-02-28 买入 200.00

5 陈以辉 中层管理 2017-09-22 买入 4,000.00

6 顾景华 专业人员 2017-11-28 买入 20,000.00

7 梁袆 专业人员

2017-11-01 买入 189,900.00

2017-11-02 卖出 189,900.00

8 朱伟 中层管理

2017-12-05 买入 23,400.00

2017-12-11 卖出 23,400.00

2018-01-08 买入 50,000.00

2018-01-10 卖出 50,000.00

2018-01-16 买入 32,800.00

2018-01-30 买入 30,000.00

2018-02-05 买入 72,200.00

9 陈绍林 中层管理

2017-11-08 买入 400.00

2017-12-06 买入 200.00

2017-12-07 买入 200.00

2017-12-12 买入 200.00

2017-12-25 买入 300.00

2018-01-26 买入 200.00

2018-01-29 买入 200.00

2018-02-01 买入 500.00

10 麦伟强 中层管理

2017-11-01 买入 1,000.00

2017-11-17 买入 1,000.00

2017-11-23 买入 1,000.00

2017-12-08 买入 1,000.00

2017-12-25 买入 2,000.00

2017-12-27 买入 1,000.00

2018-01-17 买入 1,000.00

2018-01-18 买入 1,000.00

2018-01-22 买入 1,000.00

2018-01-24 买入 1,000.00

2018-02-08 买入 2,000.00

11 高建雄 中层管理

2017-09-29 买入 28,300.00

2017-10-18 卖出 28,300.00

2017-10-19 买入 33,300.00

2017-10-20 买入 6,400.00

2017-10-23 买入 11,900.00

2017-10-24 买入 19,900.00

2017-10-25 买入 33,700.00

2017-11-06 卖出 105,200.00

12 闫强 中层管理

2017-12-14 买入 370,000.00

2017-12-15 买入 646,300.00

13 陈迎颖 中层管理

2017-11-09 买入 5,000.00

2017-11-10 买入 4,800.00

2017-11-22 买入 15,000.00

2017-11-23 买入 8,700.00

2017-11-24 买入 8,500.00

2017-11-28 买入 600.00

2017-11-29 买入 25,000.00

2017-12-06 买入 10,000.00

2017-12-15 买入 20,000.00

2017-12-19 卖出 41,000.00

2017-12-25 买入 3,000.0

2017-12-26 买入 21,900.00

2018-01-29 买入 12,200.00

2018-02-07 买入 43,800.00

2018-02-26 买入 20,000.00

14 傅和平 中层管理 2017-11-21 卖出 13,900.00

15 尹志国 专业人员

2017-10-17 买入 300.00

2017-10-26 卖出 300.00

2018-02-06 买入 2,900.00

黄开莉、张少春、李书彬、罗小升、陈以辉、顾景华、梁袆、朱伟、陈绍林、高

建雄、闫强、傅和平出具的书面说明内容如下：“自查期间，本人交易TCL集团

股票行为完全为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做出决策。 本人在进行上述股票交易时并

不知悉本次股权激励的相关信息，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

形。 ”

麦伟强、陈迎颖、尹志国出具的书面说明内容如下：“自查期间，在本人知

情股权激励相关事项前， 本人交易TCL集团股票行为完全为根据市场公开信

息做出决策。本人在进行上述股票交易时并不知悉本次股权激励的相关信息，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在知情后，以为禁止操作股票交易

仅针对公司董监高成员，因此进行了股票交易，属于误操作。 本人同意在相关

监管机构要求时将知情后买卖TCL集团股票所产生的收益赠予TCL集团。 ”

三、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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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 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3月19日（周一）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 （周一）9:

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18

年3月18日15:00至2018年3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地点：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与武夷山路路口傲海星城会

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表共计5人， 代表股份

286,001,4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708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表共计3人， 代表股份285,

960,6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700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人，代表股份40,7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7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山东慧勤律师事

务所冯恩杰律师、 魏位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四、 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

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提案：关于选举李雪燕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6,001,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 � �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7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山东慧勤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冯恩杰、魏位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462

证券简称：九有股份 编号：临

2018-007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春晓金控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晓金控” ）及韩越先生所投资的互联网等相关企业的

相关事项。经公司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春晓金控及韩越先生所投资的企业投

资参股互联网等相关企业持有股份占比较低， 且该事项为春晓金控及韩越先

生所投资的企业的独立投资决策行为，与公司现有业务没有任何关系。公司未

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盛鑫元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津盛鑫” ）、春晓金控以及实际控制人韩越先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敏感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公司

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8年3月16日、3月

19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

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盛鑫、春晓金控以及实际控

制人韩越先生问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盛鑫、春晓金控

以及实际控制人韩越先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敏感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春晓金控及韩越先生

所投资的互联网等相关企业的相关事项。经公司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春晓金

控及韩越先生所投资的企业投资参股互联网等相关企业持有股份占比较低，

且该事项为春晓金控及韩越先生所投资的企业的独立投资决策行为， 与公司

现有业务没有任何关系。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第一大股

东天津盛鑫、春晓金控以及实际控制人韩越先生，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

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实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32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及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3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了《科达股份关于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及《科达股份关于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就有关事项补充

说明如下：

一、关于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补充说明

科达区块链产业基金的管理人上海瑞鼎钜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瑞鼎钜融” ）于今年募集了一只人民币基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鼎钜融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该基金已投资了区块链产业相关公司。 瑞鼎钜融虽具

有一定的行业经验和投资判断，但该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投资项目较少，且投

资项目尚处于初创期，后续能否达到预期实现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由瑞鼎

钜融作为管理人管理的本次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尚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二、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补充说明

前期公告中，公司披露科达众连将打造入口型的区块链媒体平台，打造国

际性的区块链资讯平台和流量入口， 并助力公司业务以媒体形式为切入口在

海外的扩展。 同时将以区块链研究院的形式，结合双领域专家进行研究探索，

树立行业权威，引导产业发展。

以上表述是公司针对科达众连未来的远期目标， 目前上述项目尚处于起

步阶段， 相关项目尚未开展， 具体实施落地以及实现时间均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区块链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外部条件及技术成熟度尚需考虑，设立科达

区块链产业基金及科达众连对上市公司短期无重大影响， 未来上述项目能否

实现、实现方式和实现时间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18-047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

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证券简称：恒逸石化；证券代码：000703）自2018年1月5日起开始停牌。

二、停牌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于2018年1月12日、2018年1月19

日、2018年1月26日分别发布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并于2018年2月2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公告》，即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5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继续

停牌后，公司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于2018年2月9日、2月23日、3月2日、3

月12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停牌期限届满

前，公司于2018年3月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申请

继续停牌的议案，即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5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

2018年3月1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恒逸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与本次重

组相关的议案，并披露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

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

引（2015年修订）》等相关文件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本次重组相关

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据此，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

时间预计不超过10个交易日。待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并回复后，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规定申请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披露上

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三、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76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6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作为广东华铁通达高铁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

的保荐机构， 指派保荐代表人孙小丽女士和苏永法先生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

工作。

近日，公司收到浙商证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函》，原保荐代表人苏

永法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更好地履行持续

督导工作， 浙商证券决定指派保荐代表人莫瑞君女士接替苏永法先生承担持

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

本次变更后， 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

孙小丽女士和莫瑞君女士。

保荐代表人莫瑞君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9日

附件

莫瑞君女士简历

莫瑞君女士，保荐代表人，任职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兼并收

购总部，具有多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曾负责或参与的主要项目有：锦龙股份

（000712）2012年非公开发行、锦龙股份（000712）2013年重大资产重组、顺

荣股份（002555）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东光微电（002504）2014年重大资

产重组、华铁股份（000976）2016年非公开发行等。


